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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为了缓和

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

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齐下，更加合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对

实践中出现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予以解决，细化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

如采取增加律师费用来更好地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

配，并且采用分层原则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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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time limit system of proof has been in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huge impact of the system of loss of evidence on substantive justice, in order to ease 
the impact of the strict system of loss of evidence on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to ensure the effi-
ciency of litigation,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essentially introduces the civil compensation system 
to restrict the overdue proof behavior. Through the two pronged approaches of litigation c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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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ce and private law burden, we can apply the legal consequence of overdue proof more rea-
sonab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mpensation scope and compensation procedure in practice, re-
fine and clarify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the parties due to overdue proof, such as increasing 
the lawyer’s fees to better play the restraint and deterrent role of the system on the overdue proof 
behavior and to ens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of both parties, and use the layered 
principle to build the system of compensation for overdue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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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设置举证时限，旨在落实举证责任之需要、促进当事人适时提出证据，防止证据突袭、促进诉讼，

防止诉讼延迟以及保障诉讼判决的稳定性。从各国的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限制证据提出的时间是

证据制度发展的趋势。举证时限制度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限制证据提出的时间；二是关于逾期

举证的后果。其中逾期举证的后果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问题。最初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证据失权为

逾期举证后果。但由于该制度与在审判实践中举证时限设置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相距甚远[1]。因此，

为了保障实体正义，修改后的举证时限制度中规定对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进行分层设置，并且还赋予了

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诉讼效率应该如何保障呢？为此民事诉讼法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

期举证行为。虽然该规定在一定程度可以提高诉讼效率，但是法条中并未对该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进行

界定，该制度应该如何具体运行在法条中也并未有更进一步的规定。 

2. 赔偿制度产生背景 

《证据规则》刚开始实施时，各个法院出于尽快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考虑以及与传统诉讼模

式“划清界限”的心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逾期证据都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采用过于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带来的许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我国现行《民

事诉讼法》体系中，我国逾期举证制裁体系是由证据失权与训诫、罚款、民事赔偿一同构成，用民事赔

偿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 
(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 
《证据规定》的出台使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初步成立，并且在其中规定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是证据失

权。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举证时限制度对于当前司法实践是过于超前的，特别是

证据失权过于严苛的法律后果，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

正义的追求受到普遍民众的质疑。传统文化中就无处不在地透露我国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但是对于程

序正义的观念从古至今都始终缺乏，因此民众质疑对于建立程序正义观念之上的举证时限制度也是无可厚

非。在一个案件中若当事人有真实且合法证据存在时，但仅仅因其未在规定的时期内举证，就要有可能承

担败诉这样的不利后果，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看似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而抛弃实体正义的做法有所不解甚至于

难以接受。尤其对于在案件事实认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证据来说，若被法院认定为逾期举证而不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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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导致败诉的结果，这样违背实体正义的诉讼结果是不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所以这种以程序正义换实

体正义的做法在不要具备程序理念传统的中国人心中是不被接受的。其次，举证时限制度也受到实务部门

的排斥。作为法院而言，虽然证据失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很大程度上避免法院的一个案件

重复多次开庭，但是对于长期追求客观真实为审判目标的，和以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目标的法官来说，

他们对于证据失权制度也无法完全接受，尤其当他们明知逾期举证的关键性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会带

来决定性影响时。因此在规定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失权而不是必须失权时，法官往往采取比较灵活

的态度，从宽把握，避免做出失权的选择。不过举证时限制度对减少证据突袭、降低诉讼成本、保障裁判

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一定作用[2]。因此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65 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

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该规定和以往的规定一样都确立举证时限制度，但是不同的

是该规定对逾期证据不再仅仅采用“简单粗暴”的证据失权，而改为由法院责令逾期当事人说明理由，并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逾期理由进行裁量，最终决定采纳证据或证据失权，法院在采纳逾期证据的同时，应

当视情况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进行训诫、罚款或者使其承担赔偿责任等。 
(二) 证据失权的正义性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核心是证据失权，但是其正义性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饱受争议，本身证据失权与会造成

实体公正的落空[3]。促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证据进而避免诉讼的拖延，促进诉讼和提高

诉讼效率是设置举证时限最重要的目的。由此可见设立该制度最初目的的正义性是无可争辩的，但如果在

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超过举证时限的唯一后果仅仅是证据失权，那么当事人逾期举证将被视为自动放弃举

证的权利，而后法院对该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再组织质证，尤其是当涉及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关键性证据，

那么很有可能做出的判决与案件事实完全相反，违背客观真实和实体正义。从这一角度来看设置证据失权

制度作为逾期举证的唯一后果的正义性是有待商榷的。从维护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相比美、德等西方国

家他们对于程序正义的追求更甚于我国，但西方国家也并未真正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我国证据失权的制

度在当事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缺失。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举证时限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证据失

权制度对实体正义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为了缓和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

讼效率，民事诉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

齐下，更加合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实践中出现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予以解决，细化

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采取增加律师费用来更好的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

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采用分层原则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改造目前的举

证时限制度，用费用制裁替代证据失权并以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是走出困境的方法。 

3. 逾期举证赔偿的合理性 

我国证据失权制度为了防止实体正义受到损害，若逾期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有密切关系，法院

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采取训诫、罚款等处罚替代证据失权。以上规定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但是程序正义

也不能被完全忽视，为此法条规定了逾期举证也将受到训诫、罚款等处罚，并有可能向对方当事人赔偿其

因此而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从制度设计上看，为了防止当事人故

意或者过失的逾期举证造成诉讼延迟进而影响诉讼效率，让逾期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将视情

况对其实行训诫、罚款、赔偿、证据失权等制裁措施，这也不失为对逾期举证一种有效的应对办法。 
(一) 逾期举证赔偿的理论正当性 
首先，过错责任原则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侵权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

人只在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时，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我国侵权法也不例外。过错理论包含三阶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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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事实构成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4]。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符合过错理论的构成要件：1) 事实构成

该当性，当事人逾期举证这一行为是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的，并不存在被胁迫行为也不是无意

识的行为，因此逾期举证符合侵权的行为条件。2) 违法性，指的是逾期举证违反了我国诉讼法规定符合

形式违法要件，并且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实质违法要件。3) 有责性，一方面指的是作为

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其明知应当在合理法院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举证，但仍逾期举证，对此明显存在过错，

并且逾期举证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已经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序必然存在责任能力。 
其次，从纯粹经济利益适度保护理论出发分析用逾期赔偿制度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的合理性。在民

法纯粹经济利益属于民事权益的一种，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也称纯经济损失，“只是使受害者的钱包受

损”[5]。对逾期举证行为所遭受纯粹经济损失的一方当事人来说，该损失的原告是明确的，是利于保护

的。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是一种直接的相对关系[6]，也就是说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关

系，那么当然一方当事人在实行逾期举证行为时完全可以预见到另一方当事人因诉讼迟延而导致其诉讼

权利受到侵害，由于双方的近因性强 1，对于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是容易被接受的。我国《民诉法解

释》中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十分宽泛了，但是当事人如果还是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并且明知自己的逾期

举证行为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故意实施侵害行为，即其主观状态是故意的，那么则被侵

犯的纯粹经济利更应予以保护。 
(二) 逾期赔偿制度的作用合理性 
在我国新举证时限制度中法院以制裁、赔偿损失等惩罚措施来部分地替代证据失权后果。对逾期举

证的当事人以制裁、赔偿替代证据失权的优点在于两点：其一，能够起到消除违法结果的作用。逾期举

证的证据被法院接受后，不仅对方当事人需要多支出费用，对于法院而言也需要多支出费用包括金钱成

本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因此为了能够起到消除违法后果，额外支出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应

当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并且这样也能起到督促当事人按时提交证据、预防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的作用。

其二，以惩罚措施替代失权的方案可以做到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即能够让有权利的人的权利得到

保护，让其损失能够得到赔偿。采取逾期证据让法院在案件真实的基础上做出裁判，裁判结果既让当事

人双方都能接受，也更符合我国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念又不背离程序正义的实质要求。 

4. 目前逾期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民诉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造成另一方当事人增加交通费、住宿、

误工等费用的，可要求一方当事人赔偿。但是由于在司法解释中对于赔偿的性质、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

的程序等没有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与偏差，使得法官在审判过程

中对逾期赔偿的适用较少，从而使得该制度对于约束逾期举证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 
(一) 逾期赔偿法律性质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于逾期举证损害赔偿是强制制裁措施抑或是一种诉讼请求，一直以来颇有争议，《民

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也并未进行详细的规定，进而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混乱。《民诉法解释》第 102
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

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逾期赔偿的性质以及适用的判决刑事

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是一种制裁措施，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经法院审查属实

后用决定形式作出，另一方当事人对决定内容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属于另一

方当事人的赔偿诉讼请求，适用普通侵权诉讼程序，最后该适用判决、调解等文书形式作出处理。 
为了厘清逾期赔偿的性质问题，我们必须厘清逾期举证行为究竟是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抑或是侵权行

 

 

1 朱岩的《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处于一种紧密关系或相对关系，侵害人实施侵害行为时就可以合理预见

到该侵害行为将给受害人的利益带来损害的，或者当事人之间的近因性越强，则纯粹经济损失责任就越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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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逾期举证行为，从法院角度来看而逾期举证导致诉讼延迟无疑是一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但从当

事人角度而言，如果一方当事人的逾期举证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增加费用或造成损失的，从上文的分

析中可以得出结论该行为构成侵权，对于另一方当事人遭受的这种损失可以称之为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

从上文纯粹经济利益适度保护理论[7]出发分析用逾期赔偿制度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那

么逾期举证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逾期赔偿在适用时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那么逾期举证行为作为

一种侵权行为，作为约束侵权行为的赔偿制度应该是作为一种侵权诉讼。 
(二) 逾期赔偿的程序问题 
对于逾期赔偿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的救济途径的争议，当一方当事人要求逾期举证一方当事人承担

相应费用损失时，法院是应在本案诉讼中一并解决还是另案解决？由于法条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

因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直接以类似于训诫、罚款的制裁方式在本诉中使用决定书形式直接由逾

期举证一方当事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由法院直接审查后确定责任方式，逾期举证当事

人对于赔偿责任是否成立、损失是否合理等缺失抗辩权。还有的学者提出将逾期赔偿作为一项新的诉讼

请求或者反诉并入本诉中一并处理，但是该做法缺乏法理依据，新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基于同一事实或者

同一诉讼请求提出的，但是逾期赔偿并不属于新诉讼请求涵盖的范围。因此，为了达到约束逾期举证目

的又能保障逾期举证当事人的异议权利，需要更加合理设置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程序。 
(三) 逾期赔偿的范围 
我国新举证时限制度调整后除规定证据失权外，逾期举证后果还包括其他惩罚，如罚款、训诫，赔

偿因逾期举证给对方当事人增加的额外费用等。我国法律未规定具体罚款标准，但规定逾期举证罚款参

照《民事诉讼法》第 115 条第 1 款进行处罚，规定罚款数额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由法官自由心证确定具体的罚款数额，但是每个个案中会因为法官的社会经验、判断标准不同，而会出

现对相似程度逾期举证惩罚力度不一的情况。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是正确的，在罚款数额范围内确定具体

罚款的做法，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当事人经济条件存在差异，法官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

罚款数额，具有合理性。而在逾期赔偿上，因逾期举证最大的受损方是另一方当事人，虽然 2015 年《民

诉司法解释》规定，在逾期举证案件中，受损方可要求逾期举证方赔偿因其逾期举证而增加的就餐费、

住宿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等。从该条款来看，涉及对受损方赔偿范围仅明确规定

了交通、住宿、就餐以及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而且还限定在因逾期提供证据而导致的这些必要

费用，但这些费用并非在每个逾期举证的案件中都能够产生，且这部分费用所占诉讼费用比例很少，由

此可以看出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能请求赔偿的范围很小甚至没有，并且作为诉讼费用数

额较高的律师费并未明确规定在其中。因此，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因其逾期提交证据而所承担的惩罚范围、

力度均小，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亦不能预防当事人逾期举证[8]。 

5. 逾期赔偿制度构想 

当前《民诉法解释》中新增的逾期举证赔偿制度又缺乏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

适用的混乱以及制度设计效果不佳。因此，科学合理设置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的程序显得十分重要。 
(一) 分层提起原则 
我国有学者提出对于逾期举证的赔偿程序实行分层递进，首先法院同双方当事人商议适用简易赔偿

程序进行协商解决，如双方无法达成调解意见的，那么法官应当先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适用小额速

裁程序重新开始解决赔偿问题，如双方当事人同意，则优先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处理。但是如果一方或双

方当事人均不同意适用的，需要由受害方提起侵权诉讼，走正式的诉讼流程来解决赔偿问题。这样的分

层设置的原则符合提出该制度的设置初衷对逾期举证方进行惩处，并且解决了另行起诉程序相对烦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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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对逾期举证方的威慑作用会大大降低等问题[1]。 
(二) 具体程序设置 
逾期举证赔偿程序的启动主体应为受一方当事人的逾期举证行为侵害并且遭受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

那么相对应的实施逾期举证行为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

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由主张赔偿的当事人承担证明遭受损失和逾期举证行为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

任，由逾期举证当事人承担该行为无过错的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损害

赔偿的范围设置，应当按照当前《民事诉讼法解释》中规定的赔偿因其逾期举证而增加的就餐费、住宿

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等，并且应当增加律师费用。如上文所述，由于当前逾期举

证赔偿范围仅限于前述范围，这几项费用均不大，范围太小，不能合理赔偿对方当事人逾期举证给自己

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赔偿数额远远小于逾期举证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对于约束逾期举证的威慑

作用大大减小，律师费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花费的最为主要的诉讼费用，所占比例很大。将律师费纳入请

求赔偿范围，具有以下作用：第一，律师费用相比其他可请求费用来说，对未逾期举证的当事人有更大

的赔偿，能满足其因对方逾期举证而遭受的损失；第二，律师费用赔偿高，这会给逾期举证方一定程度

上的赔偿压力，这样会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逾期举证的发生[9]。最后从增加律师费用的合理性角度来说，

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所增加的律师费用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综上所述，增加的律

师费用纳入可请求赔偿范围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仅仅把证据失权作为唯一后果的举证时限制度对于当前司法实践是过于超前的，

特别是证据失权过于严苛的法律后果，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举证时限制

度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受到普遍民众的质疑。传统文化中就无处不在地透露我国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

但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观念从古至今都始终缺乏，因此民众质疑对于建立程序正义观念之上的举证时限制

度也是无可厚非。在一个案件中若当事人有真实且合法证据存在时，但仅仅因其未在规定的时期内举证，

就要有可能承担败诉这样的不利后果，对于这样看似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而抛弃实体正义的做法难以接受。

综上，我国举证时限制度为了缓和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讼效率，民事诉

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齐下，更加合

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且细化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采取增加律师

费用来更好地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采用分

层递进的赔偿程序来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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